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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恒电气 股票代码 0023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能杰 张耀月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

东信大道 69�号

浙江省杭州市高新区之江科技工业园

东信大道 69�号

电话 0571-86699838 0571-86699838

电子信箱 zhengquan@hzzh.com zhengquan@hzzh.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91,098,658.63 779,836,348.58 1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482,640.29 68,015,305.26 -3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4,753,929.54 38,784,819.97 15.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138,772.74 117,011,925.36 -14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2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2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2.91% -0.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913,329,918.77 3,785,446,761.95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5,760,409.39 2,430,378,262.72 -1.4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0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杭州中恒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56% 200,389,724 0 质押 80,550,000

朱国锭 境内自然人 4.56% 25,696,305 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摩根士

丹利数字经

济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4% 9,822,700 0 不适用 0

包晓茹 境内自然人 1.28% 7,210,700 5,408,025 不适用 0

张永浩 境内自然人 0.89% 5,015,839 0 不适用 0

郑国论 境内自然人 0.87% 4,881,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0% 3,939,286 0 不适用 0

深圳展博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展博

多策略2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6% 2,569,300 0 不适用 0

朱文祎 境内自然人 0.40% 2,274,900 0 不适用 0

周庆捷 境内自然人 0.40% 2,228,67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朱国锭先生与包晓茹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其中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朱国锭先生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晓茹女士系本公司董事长，朱国锭先生与包晓

茹女士系夫妻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杭州中恒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2,500,000

股；朱文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553,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25-44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4日（星期四）15:00-16: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4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qRjIgD2fEQ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25年

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

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9月04日（星期四）15:0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杭州中

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4日（星期四）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总经理 胥飞飞，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段建平，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方能杰，独立董事 叶肖

剑（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4日（星期四）15:0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qRjIgD2fEQ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09月0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方能杰 张耀月

电话：0571－86699838

传真：0571－86699755

邮箱：zhengquan@hzzh.com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25-42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0日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在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69号公司十九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加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董事胥飞飞、仇向东、叶肖剑、曾平良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晓茹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25-43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无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友好集团 60077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石磊 韩玮

电话 0991-4553700 0991-4552701

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548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548号

电子信箱 yhjt600778@163.com yhjt600778@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367,537,529.02 3,563,768,115.29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025,480.23 217,449,397.92 5.7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89,242,864.56 862,927,832.98 -8.54

利润总额 10,486,728.42 10,790,309.12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37,572.32 7,936,683.72 5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40,075.57 3,170,569.45 11.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52,375.27 -57,174,014.1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3.69 增加1.7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0 0.0255 5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0 0.0255 52.9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9,53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6 85,844,709 0 质押

40,000,

000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6 17,006,672 0 无

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5 14,170,000 0 无

刘新华 境内自然人 1.33 4,135,121 0 无

王东 境内自然人 1.21 3,768,900 0 无

黄莺 境内自然人 0.92 2,860,500 0 无

深圳市前关商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2,715,200 0 无

武古成 境内自然人 0.71 2,217,685 0 无

UBS���AG 境外法人 0.63 1,970,209 0 无

杨晓恒 境内自然人 0.60 1,855,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中，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和乌鲁木齐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前关商贸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大商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78� � � � � � �证券简称：友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33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关闭1家超市，具体信息如下：

门店名称 经营业态 地址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取得

方式

开业

时间

关闭

时间

友好超市石河子上海

城店

标准超市

新疆石河子市开发区北三东路50小

区上海城一楼

5,388.00 租赁 2024年1月 2025年4月

二、已签约待开业门店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签约待开业标准超市1家，另有多家不同规模的新店项目正在洽谈

中。

三、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地区

经营

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毛利率

2025年4-6月 2024年4-6月

同比

变动

（%）

2025年

4-6月

（%）

2024年

4-6月

（%）

同比变动

北疆区

域

百货商场、购物中

心

182,933,691.82 205,744,916.27 -11.09 21.17 22.76 减少1.59个百分点

大型综合超市 4,440,864.34 5,244,742.79 -15.33 17.45 11.56 增加5.89个百分点

标准超市 22,108,644.85 30,431,881.95 -27.35 11.62 6.71 增加4.91个百分点

便利店 7,366,299.45 7,094,994.47 3.82 16.97 13.22 增加3.75个百分点

南疆区

域

购物中心 12,361,320.61 16,299,609.64 -24.16 4.32 14.24 减少9.91个百分点

合计 229,210,821.07 264,816,145.12 -13.45 19.14 19.92 减少0.78个百分点

注：上表中“北疆区域” 含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伊宁市、奎屯市、石河子市、博乐

市、昌吉市、哈密市；“南疆区域” 含库尔勒市、阿克苏市。

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说明：

1、北疆区域标准超市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4月关闭

了亏损门店友好超市哈密广场北路店、友好超市石河子上海城店。

2、南疆区域购物中心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公司于2025年上半年终止了合

同到期门店库尔勒天百购物中心部分区域的经营。

3、除上述两项原因外，针对消费需求变化，公司持续扩大各门店餐饮、娱乐等体验型业

态经营面积，此业态主要以公司统一管理下的品牌承租方缴纳租金、自收银模式经营，该举

措有助于门店客流增长和公司整体利润提升，但因经营方式原因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主

营业务毛利率数据造成了一定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总额、毛利总额（含主营业务毛利、

租金收入、其他收入）、费用预算执行情况均好于预期。 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13.76万元，同比增长52.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354.01万元，同比增长11.65%。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公司代码：6007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友好集团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77� � � � � � � � � �公司简称：奇精机械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本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现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报告，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周陈先生委托董事汪伟东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王东升先生委托董事缪开

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李亨生先生委托董事梅旭辉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奇精机械 6036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林 胡杭波

电话 0574-65310999 0574-65310999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

电子信箱 ir@qijing-m.com ir@qijing-m.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62,150,463.60 2,261,070,833.52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0,985,686.21 1,154,703,424.78 -0.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56,844,131.61 972,082,064.51 8.72

利润总额 43,325,223.77 45,235,958.70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96,995.77 41,592,732.28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050,636.78 39,433,496.04 -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99,136.20 42,989,865.97 -21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3.53 减少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03 0.2165 -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03 0.2165 -2.8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1,52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2 57,626,666 0 无

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75 43,824,702 0 无

汪兴琪 境内自然人 4.47 8,610,840 0 无

汪永琪 境内自然人 3.83 7,376,512 0 无

胡家其 境内自然人 3.66 7,054,320 0 无

张良川 境内自然人 3.66 7,054,320 0 无

汪东敏 境内自然人 2.74 5,269,320 0 无

汪伟东 境内自然人 2.74 5,269,320 0 无

银河德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451,116 0 无

陈柏君 境内自然人 0.16 312,3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汪永琪系汪伟东、汪东敏之父，汪兴琪系汪永琪之弟，张良川系汪永琪、

汪兴琪之表弟。 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张良川、胡家其分别持

有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21.04%、20.44%、12.50%、12.50%、16.76%、

16.76%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梅旭辉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8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77� � � � � � � �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27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9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14:00在公司梅桥厂区办公楼101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梅旭辉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周陈先生委托董事汪伟东先生代

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王东升先生委托董事缪开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李亨生先生委托董事梅旭辉先

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详见2025年8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详见2025年8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获得全体委员一致同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详见2025年8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详见2025年8月2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2）详见2025年8月21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77� �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32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9月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9月5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公司梅桥厂区办公楼1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9月5日

至2025年9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9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25年8月21日披露在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2、3、5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

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

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77 奇精机械 2025/9/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9:30-16:30

2、登记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

股东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法人股东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本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信函登记以收到

邮戳为准，传真登记以股东来电确认收到为准。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联系人：田林、胡杭波

联系电话：0574-65310999� �传真：0574-65310878

邮箱：IR@qijing-m.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三省东路1号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9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5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7 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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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8月29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结合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8月22日(星期五)至08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qijing-m.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08月21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

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8月29日（星期五）15:

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8月29日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结合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汪伟东先生；独立董事潘俊先生；副总裁、财务总监姚利群女士；董事会秘书田林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8月29日 (星期五) �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8月22日(星期五)至08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

司邮箱IR@qijing-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4-65310999

邮箱：IR@qijing-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

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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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9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9日16:30在公司梅桥厂区办公楼201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郑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经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本次决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各项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

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载的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方面没有异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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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12,512,855.34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

查和减值测试，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

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025年6月30日，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如下：

项目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存货跌价准备 7,362,489.31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2,314,440.49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203,519.75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61,286.77

合计 12,512,855.34

二、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

（一）存货

1、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

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

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

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说明

2025年半年度，因为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7,362,489.31元。

（二）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1、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

组合类别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类型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一一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一一出口退税组合 款项性质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一一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编制其他应收款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账龄组合的账龄与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 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其他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年以上 100.00 100.00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账龄自款项实际发生的月份起算。

2、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说明

2025年半年度，公司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应收票据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314,440.49元；

应收账款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7,203,519.75元；

其他应收款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61,286.77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报告期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2,512,855.34元，计入2025年半年度损益，综合减少公司2025年半

年度合并利润表利润总额12,512,855.34元。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本次决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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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

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取消监事会，《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之

前，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仍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消监事会事项之时，公司取消监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603677� �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5-031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奇精工业（泰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奇精工业”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根据银行授信要求，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奇精工业向银行申请增加的2,

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上述担保事宜的担保协议，实际使用授信额度、担

保金额、担保期限等具体条款将以实际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上述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3、奇精工业以其全部资产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0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73

一、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概况

(一)已审批的综合授信额度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

司自2024年12月30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向各家银行申请合计5.7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票据、保理、信用证业务等融资方式。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自2025年4月1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向各家银行

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合计8.75亿元，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票据、

保理、信用证业务等融资方式。 增加后，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2025年度授信总额为14.5亿元。

（二）本次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各银行进行沟通，公司及子公司奇精工业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向各家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合计3.2亿元， 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

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函、票据、保理、信用证业务等融资方式。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公司拟

为奇精工业本次向银行申请的2,000万元人民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增加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授

信总额为17.7亿元。 具体授信情况如下：

本次新增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申请授信主

体

申请银行名称

本次新增授信

额度

增加后的授信

总额度

担保方式

1

奇精机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0 20,000 信用担保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0 5,000 信用担保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0 17,000 信用担保

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0 10,000 信用担保

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 0 8,000 信用担保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 0 10,000 信用担保

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 0 4,000 信用担保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0 15,000 信用担保

9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0 4,000 信用担保

10 浦发银行宁波东部新城支行 0 5,000 信用担保

11 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 0 10,000 信用担保

12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 0 10,000 信用担保

1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0 10,000 信用担保

1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0 4,000 信用担保

15 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 25,000 25,000 信用担保

1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 5,000 5,000 信用担保

小计 30,000 162,000

17 博思韦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 0 3,000 母公司担保

小计 0 3,000

18

奇精工业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罗勇分行 0 5,000 母公司担保

1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0 5,000 母公司担保

2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 2,000 2,000 母公司担保

小计 2,000 12,000

合计 32,000 177,000

上述期限内，授信和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授

权的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及期限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一）已审批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分别为全资子公司博思韦精密工业（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

韦” ）、奇精工业在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的0.3亿元和1亿元，合计1.3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5年7月28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奇精工业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的2,000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截止2025年8月9日，尚未发生借

款。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未发生其他担保事项。

（二）本次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注1）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比

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关

联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奇精机械 奇精工业 100% 32.92% 2,000 2,000 1.73%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

否 是

注1：公司持有奇精工业98%的股权，全资子公司博思韦及玺轩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玺

轩信息” ）分别持有奇精工业1%的股权。

本次增加后，公司为博思韦和奇精工业提供的担保额度分别为3,000万元和1.2亿元，合计1.5亿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奇精工业（泰国）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Qijing�Industry�(Thailand)�Co.,Lt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98%股权，全资子公司博思韦和玺轩信息分别持有1%股权

授权代表 赵碎静、王永安

成立时间 2020年12月23日

住所 27/30�Moo2�Tambol�Phananikhom,�Amphure�Nikhom��Phatthana,�Rayong

注册资本 6.3亿泰铢

经营范围

汽车发动机及变速箱零部件、传动部件、机械零部件制造、加工；金属材料热处理（不含电镀）；家用电器

零部件生产、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零部件制造、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销售；租赁并经营自有

房地产；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293.02 14,366.19

负债总额 5,692.51 4,702.74

资产净额 11,600.51 9,663.45

营业收入 697.22 3,182.21

净利润 -213.84 183.89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新增的担保额度目前尚未签订担保协议，实际使用授信额度、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具体条款将以实

际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披露上述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五）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系奇精工业满足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实际

和整体发展战略。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8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新

增担保的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3%，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1日


